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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印发

《福建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
保险费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：

《福建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》已经省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

策部署，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举措，对于减轻企业负担，

稳企业、稳就业具有重要作用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

部署上来，进一步增强落实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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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，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

获得感。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2020 年 3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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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
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

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纾解企业困难，推动企业

有序复工复产，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

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《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20〕11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

自 2020 年 2 月起，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

险、工伤保险（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）单位缴费部分，其中：2

月至 6 月，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；2 月至

4 月，减半征收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（不含机关事业单位）

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。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，参

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减免政策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建省税务局、厦门市税务局，省人社厅、财政厅）

二、减免期间已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理

减免政策执行期为三项社会保险费所属期。对中小微企业已

正常缴纳 2020 年 2 月三项社会保险费的，按程序批量发起退费；

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，尊重其意愿和选择，可冲抵以后月

份的缴费，也可退回。

参保单位补缴减免政策实施前的欠费，预缴减免政策终止后

的社会保险费，均不属于此次减免政策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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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省人社厅，福建省税务局、厦门市税务局）

三、困难企业可缓缴社会保险费

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，可申请缓缴社会

保险费，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人社厅，福建省税务局、厦门市税务局）

四、优化减免企业对象认定流程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统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

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确定减免企业对象。按照统计等

部门提供的我省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等统计情况确定大型企业，

其他企业原则上确定为中小微企业。对暂无法确定企业类型的，

由税务部门牵头，会同人社、工信、统计、发改、财政等部门根

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。税务、统计、工信、人社等部门要加强部

门间信息共享，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建省税务局、厦门市税务局，省工信厅、人社厅、

财政厅、发展改革委）

五、切实保障参保人员权益

各地要督促企业及时办理参保手续，按规定如实进行社会保

险费申报，以便于准确核定减免金额。企业要依法履行好代扣代

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，社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权益记录工作，

在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工作中，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

险权益不受影响。

在征收环节，税务部门按减免规定核定企业减免三项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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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费数额，企业申报的三项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、费率不做调

减。

[责任单位：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省人社厅，福建省税务

局、厦门市税务局]

六、落实资金保障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发放

（一）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同时，要切实做好相关

资金保障工作，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；并根据减

免情况，合理调整 2020 年基金收入预算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财

政厅、人社厅，福建省税务局、厦门市税务局）

（二）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后，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当期基金收支缺口，由全省历年结余基金弥补。省级暂存

在厦门市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历年结余，2020 年到期的

定期存款应按照规定将每笔定存资金本息于到期次日上缴省级财

政专户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财政厅、人社厅，厦门市人民政府）

（三）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后，各地工伤保险、失业

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，由本地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历年结余基

金弥补。如当地工伤保险历年结余基金不足弥补的，可申请省级

工伤保险调剂金，省级按规定调剂补助后，各地要按照社保基金

财务制度等规定积极筹措资金，确保工伤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人

社厅、财政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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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

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密切

沟通配合，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，统筹做好阶段性减免社会保

险费工作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。各地要严格按照本实施

办法确定的减免范围和减免时限执行，规范和加强基金管理，不

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政策。各级人社、税务、财政部门要共

同做好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的风险防控和落实情况的

统计核算、效应分析等工作。

[责任单位：省人社厅、财政厅，福建省税务局、厦门市税务局，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]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抄送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；

省发展改革委、工信厅、统计局，厦门市税务局。

2020 年 3月 5日印发


